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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放許可證後才可放映之外，依加拿大政府頒布的【加拿大廣告標準準則】規定，代言不

實的見證人須負民事或刑事責任。因此對於我國廣告不實之浮濫，明確規範廣告代言人之

責任，行政院暨相關部會應儘速進行檢討與相關法令之修正，以為周全。 

（六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針對日前發生外籍男子於我國境內遭女子控告

性侵後，卻同時因非法打工遭移民署遣返回國，造成報案後卻沒

了被告的情況，顯見移民署和警方之間的聯繫出現問題；若出現

重大犯罪，卻因機關間溝通的疏失，造成罪犯潛逃出境，實為重

大疏失，不僅事關我國政府執法尊嚴，更是無法向國人交代。本

席責成行政院警政署、移民署等相關單位，對此次事件進行深切

檢討，針對相關失職人員於一個禮拜內提出懲處名單，並以專案

報告檢討如何補強此一漏洞，避免再次縱容有犯罪嫌疑之外籍人

士離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日前，新北市一名女子，不滿外籍男友對她拳打腳踢，先向移民署舉發前男友非法在台拘

留打工，把前男友送進收容所，之後又到醫院驗傷，控告前男友性侵；沒想到報案後第 3

天，外籍男友竟然就被遣返回美國，性侵案件頓時沒了被告。 

二、自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，妨害性自主罪由告訴乃論罪變成非告訴乃論罪，且性侵害案件

一旦成案，不能和解撤回，並有十年的追訴時效。顯見我國對於性侵害案件相當重視，然

而，卻因為警方和移民署之間的溝通出現問題，無法將外籍人士在台資訊同步化，竟草率

地將犯罪嫌疑者遣返出境，其疏漏之程度令人吃驚。 

三、本席要求第一、責成行政院警政署、移民署等相關單位，對此次事件進行深切檢討，針對

相關失職人員於一個禮拜內提出懲處名單。第二、相關單位應儘速提出專案報告，檢討未

來將如何補強此一漏洞，避免再次縱容有犯罪嫌疑之外籍人士隨意離境。 

（七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針對網路上竟然可以買到管制的劇毒「氰化鉀

」！日前台中市東海大學一名男學生，疑似感情因素，透過網友

告知，上網買到號稱十分鐘內就能致命的氰化鉀劇毒服用，最後

因為氰化鉀不純，才保住一命；氰化鉀是是環保署管制的毒性化

學物品，必須先向環保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製造才能輸入販賣，能

持有的大部分是化學工廠或醫院，為何在網路上就能如此輕易取

得？顯然環保署把關不嚴，防制上出了問題。本席建請環保署應


